
法 院 公 告

■ 遗失声明

宫志娟丢失房屋产权证书一本，房屋坐

落：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房产 16 号区。房屋证

号：148021303127 号，房屋面积：53.65㎡，特此声

明。

朱磊丢失房屋产权证书一本，房屋坐落：奈曼

旗大沁他拉镇房产 17号区。房屋证号：17091号，

房屋面积：60.39㎡，特此声明。

东胜区墨涵广告制作部不慎将公章丢失，编

码：15060210067667，声明作废。

李国权丢失土地产权证书一本，房屋坐落：奈

曼旗大沁他拉镇邮电家属楼二楼东侧。土地证

号：2015316 号，土地面积：44.60㎡，特此声明。

蒙 哲 明 将 残 疾 证 遗 失 ，证 号 ：

15022119621006002143，特此声明。

耿忠胜遗失呼和浩特市千家和房地产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千 家 和 众 新 家 园 20 号 楼 一

单 元 501 号 配 套 收 据 ，日 期 ：2013 年 11 月 15
日 ，收据号 ：0020968，金额 ：29050 元 ，声明作

废。

呼和浩特市盛路通运销有限公司将以下道路

运输证遗失：车牌号：蒙AX2893，道路运输证号：

150107002616；车牌号：蒙 AZ1661，道路运输证

号：150107002615；车牌号：蒙AX4641，道路运输

证号：150107002629，声明作废。

不慎将鄂托克旗广源色选硅石矿业有限公司

的公章（编号：1506240010097）、财务专用章（编

号 ：1506240010098）、法 人 章（ 耿 瑞 广 ：

1506240010100）遗失，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诗晴花意鲜花坊将银行开

户许可证遗失，许可证核准号：J1910024191301，开
户银行：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金 宇 支 行 ， 账 号 ：

0208501220000000020687，声明作废。

本人范彩霞（身份证号150123198304020641）

购买了玉泉区紫云锦都 1号楼 1单元 402，将购房

合同和购房收据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宇时新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存

款人查询密码，账号：154030521948，核准号：

J1910009304902，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玉泉支行，声明作废 。

2023年7月5日

■ 更正

我公司与吕杰于2022年9月6日在《内蒙古法

制报》第14版刊发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

合公告中第一段“现将闫建华、刘新齐等60户债权

（债权明细附后）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权利转让给

刘秉俊”，应为“现将闫建华、刘新齐等60户债权

（债权明细附后）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权利转让给

吕杰”。

特此更正

内蒙古蒙利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吕杰

2023年7月5日

■ 公告

内蒙古中优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晨光与你单位劳动报酬、经济补

偿、社会保险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

2022﹞第 505号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7月5日

■ 公告

中科国嘉内蒙古电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额尔敦图与被申请人中科国

嘉内蒙古电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呼玉劳人仲裁字［2023］156号）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对本裁决不服的，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

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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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虎、马红飞：
本院受理原告孟祥荣诉被告四子王旗

汇沣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兰天全、王
贵英、贺相如、兰天云、马红飞、范军、武德
虎、兰智慧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五个严禁”监督卡、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
判。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3年7月5日

苏建兵：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康雄小与被执

行人苏建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
出 的（2018）内 0621 民 初 1549 号 民 事 调

解书已经生效。因无法与你确认有效文
书送达地址，现向你公告送达以下文书：
一 、（2023）内 0621 执 恢 318 号 执 行 裁 定
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苏建兵所有的位于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金鹏路西、新城北街北
佳 苑 A 区 7# 楼 20 号 车 库（产 权 证 号 ：
135011106684 号）一套。二、《涉执房地产
处置司法评估报告》，确定被执行人苏建
兵所有的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金鹏路
西、新城北街北佳苑 A 区 7#楼 20 号车库
（产权证号：135011106684 号）的评估总价
为 84675 元。三、《拍卖通知书》，将被执行
人苏建兵所有的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
金鹏路西、新城北街北佳苑 A 区 7#楼 20
号车库（产权证号：135011106684 号）在评
估价格 84675 元的基础上降价 20%，即以
67740 元的起拍价格在淘宝网进行第一次
司法拍卖，请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23年7月5日

杨俊：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内蒙古邦泰投资

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杨俊、袁在畔、达拉
特旗广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内民终 1285 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无法与你确认
有效文书送达地址，现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裁定书》，将被执行人杨俊所有的位于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远
明苑小区 11 号楼 1 单元 502 室（权证号：房
权证 2009 字第 27316 号，土地证号：达国用
（2009）字第 001021 号）房产所有权归买受
人袁在荣所有（成交价 505344.29 元）。该
房屋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袁在
荣时起转移。请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23年7月5日

鄂尔多斯市磊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高磊、王国青：

本院受理原告罗安荣诉被告鄂尔多

斯市磊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高
磊，第三人王国青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 0602 民 初 24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一、被告鄂尔多斯市磊扬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罗
安 荣 支 付 劳 务 报 酬 529240.24 元 以 及 从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至该劳务报酬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照 LPR 计算）；
二 、驳 回 原 告 罗 安 荣 其 他 的 诉 讼 请 求 。
案件受理费 9422.36 元，由被告鄂尔多斯
市磊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二楼
诉 讼 服 务 中 心 1 号 窗 口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鄂
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3年7月5日

鄂尔多斯市庆源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 日与秦建军签订了《债权转让协

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现将“内蒙古夏通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利通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等 6 笔债权资产依法转让给秦建军。债权金额

151，948，911.58元，详见附表。上述债权所对应

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

权产生的一切权利已转让给秦建军。鄂尔多斯市

庆源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秦建军联合公告通

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自公告之日起，请“内蒙古夏通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利通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等6
笔债权的债务人及相应的担保人立即向秦建军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

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鄂尔多斯市庆源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秦建军

2023年7月5日

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夏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陈玉珍、吕利军

赵海清、张丽梅
范冰峰、王丽霞

内蒙古利通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屈海军、来丽军
合计

担保人
鄂尔多斯市鼎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屈海军、范冰峰、呼广俊、吕利军、李海
斌、郭治飞、黄智、薛贵斌
王利雄、姚瑞、高杰、陈淑琴、范冰峰、屈海军、李海斌、郭治飞、高杰、呼广
俊、黄智、安军平、张良、内蒙古利通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吕利军、屈海军、范冰峰、黄智、薛贵斌
王三仁、屈海军、薛贵斌（曾用名：薛贵兵）、黄智、郭江、赵海清、吕利军
吕利军、陈玉珍、王丽霞、范冰峰、张良、罗慕云、王俊峰、呼广俊、郭治飞、安
军平、屈海军、高杰、张良、刘芳、候利琴、白翠香、陈淑琴
刘国强、范冰峰、吕利军、杨柳、高杰、呼广俊、张娜、张良

债权金额

88671921.67

38871711.96

5747369.79
8869498.26

6654332.28

3134077.62
151，948，911.58

债权本息截止基准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判决文书案号

（2023）内0627民初88号

（2018）内0627民初1951号

（2022）内0602民初5631号
（2022）内0602民初5632号

（2015）伊民初字第1805号

（2019）内0627民初1295号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行。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债权转让基准日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自公告之日起，向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行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行

2023年7月5日

借款人

乌兰察布市集美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融资合同编号/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 ：2014-XY1239（D）XT441-MS；债权转

让协议：2014-XY1239（D）ZQZR441-2021；资金信托合同：

2014-XY1239（D）XT441；信托贷款合同：2014-XY1239（D）

DK441；信托资金委托监管协议：2014-XY1239（D）JG441；

担保人名称（包括所有担保人）

王益金
章爱月
乌兰察布市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黄孝华
郑秀英

担保合同编号

保证合同：2014-XY1239（D）BZ441-01
保证合同：2014-XY1239（D）BZ441-02
抵押合同：2014-XY1239（D）DY441
保证合同：2014-XY1239（D）BZ441-03
保证合同：2014-XY1239（D）BZ441-03

本金余额（单位：元）

29，330，000.00

未送达人（包括且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

乌兰察布市集美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王益金、章

爱月、乌兰察布市亚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孝

华、郑秀英

一、债权转让通知。根据白翊与鄂尔多斯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5月15日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书》，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下全部权利、权益（以下称

“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白翊。白翊与鄂尔多斯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该债权转让事实，请标的债权项

下全体义务人向新的债权人白翊履行相应义务。

二、债务催收公告。白翊作为上述标的债权的

合法受让人，现依法向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

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

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的权利义务

承继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立即向白翊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相应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翊

2023年7月5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吉日嘎拉图（又名吉日嘎

乐图）、旭仁其木格

个人委托贷款合同编号
2011年农商个委字第 75003-
001号

判决文书号
（2013）鄂中法民三初字第 8
号、（2019内06执144号）

担保情况

保证

担保人名称
奇俊毅、张满仓、杨卫江、郭勇、鄂尔多斯市

吉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白翊与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